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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

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

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

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一）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我公司在此次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中共计获配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在此，我公司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之日） 起

３６

个

月内不予转让此次获配股票。

（二）其他发行对象承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承诺： 我公司在此次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共计获

配

３

，

４８０

万股，在此，我公司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此次获配股票。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我公司在此次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共计获

配

３

，

４００

万股，在此，我公司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此

次获配股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声明：本公司已对西安民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声明：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

阅读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关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见证意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声明：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有关经审计的西安民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内容，与本所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上述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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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已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

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该等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

５．７４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７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４１

，

８５２

，

２６９．１８

元。上述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控股”）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

股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西安民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民生”或“本公司”）股份，其他机构投资者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

任何保证。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字：

ＸＩ

’

ＡＮ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马永庆

董事会秘书：杜璟

证券事务代表：张宏芳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０５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专项审批项目取得许可证

后经营），仓储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摄影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文

化娱乐服务、旅馆、理发美容、浴池、洗染、日用品修理、机动车停车场、汽车清洗装潢、租赁、汽

车出租、广告业务、人力资源中介服务、饮食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具体业务范围和有效期限

按照陕西省通信管理局核发的陕

Ｂ２

—

２００７００４１

号许可证经营）。

主营业务：商业零售（百货、超市）

公司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璟 张宏芳

电子邮箱

ｄｕｊｉｎ＠ｍｉｎｓｈｅｎｇ．ｃｎ ｈ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ｇ．ｃｎ

联系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与陕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收购

协议的议案》、《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议案，其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经参加投票表决股东逐项表决通过。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

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陕

西欣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的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与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

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关于本次新增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评估价格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其中《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经参加投票表决股东逐

项表决通过。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陕

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西安民生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义务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西安民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议案，其中《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经参加投票表决股东

逐项表决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有条件审核通过西安民生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４

号），核准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１

，

８００

万股新股，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时， 海航商业控股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

金汇入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

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出具了 ［

２０１２

］ 京会兴验字第

０１０１０２００

号验资报告， 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瑞银证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向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２ＸＡＡ３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海航商业控股本次认购

的股份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其他机

构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三、本次发行相关情况

（一）发行基本情况

发售证券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股票简称： 西安民生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５．７４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９７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用

等）：

２８

，

２０７

，

７３０．８２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９４１

，

８５２

，

２６９．１８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海航商业控股本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其他机构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西安民生与瑞银证券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共向

１１８

家特定对象（剔

除不同类别中有重复的机构）发送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文件》（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其中包括

６１

家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

的询价对象（

３１

家基金管理公司、

１８

家证券公司、

１２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西安民生除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前

２０

名股东（

５

位自然人股东无法取得联系）、在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４６

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亦向海航商业控股

征询确认认购股份数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的见证

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

１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发行人、保

荐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该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且足额缴

纳保证金，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元

／

股）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１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７４ ３

，

４８０ １９

，

９７５．２０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公布的定价原则，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５．７４

元

／

股，相对

８

月

３０

日收盘价

４．９０

元

／

股溢价

１７．１０％

，相对于

８

月

３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加权均价

５．０７

元

／

股溢价

１３．２１％

。

海航商业控股承诺认购不少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６％

，不参与市场询价，但承

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在首次询价截止当日，经海

航商业控股确认， 海航商业控股拟以

５．７４

元认购西安民生

７

，

８８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至

此，在首次询价结束时，全部有效报价的簿记建档情况如下所示，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鑫信托”）和海航商业控股获得全额配售。

认购价格

（元

／

股）

该价格的累计有效认购数量（万

股）

该价格的累计有效

认购金额（万元）

该价格的累计有效

认购家数（名）

５．７４ １１

，

３６０ ６５

，

２０６．４０ ２

由于首次询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数及资金规模未达到本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

总额上限

１２．５

亿元，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西安民生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以确定的价格

（

５．７４

元

／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启动追加认购程序。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６

时，已申购投资

者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追加申购

２

，

１４０

万股，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安基

金”）同意追加认购

３

，

４００

万股，并发送了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

经国浩律师见证，以上投资者提供的《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报价。履行上述追加认购程

序后，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格

（元

／

股）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首次询价情况

１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７４ ３

，

４８０ １９

，

９７５．２０

２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７４ ７

，

８８０ ４５

，

２３１．２０

追加认购情况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７４ ３

，

４００ １９

，

５１６．００

４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７４ ２

，

１４０ １２

，

２８３．６０

合计

１６

，

９００ ９７

，

００６．００

本次发行报价在人民币

５．７４

元的投资者（海航商业控股除外）共计

２

名，总认购股数为

６

，

８８０

万股。此外，海航商业控股以相同价格认购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经发行人西安民生与保荐人（主承

销商） 瑞银证券协商， 并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相关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４

元，总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９００

万股。

根据认购邀请书发行对象确定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

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发行对象。本次发行中的具

体获配的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１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５

，

１４８

，

０００ ３６

２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７５２

，

０００ １２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

（三）缴款、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西安民生、瑞银证券向上述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下称“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

书》的要求向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９７

，

００６．００

万元。缴款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

并出具［

２０１２

］京会兴验字第

０１０１０２０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瑞银证券在扣除承销保荐

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足额划至西安民生指定的资金账户。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ＸＡＡ３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西安民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７

，

００６．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

２

，

８２０．７７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４

，

１８５．２３

万元。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家福

注册资本：

３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除

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航商业控股持有发行人

２８．１８％

的股份，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

１

）资金存放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为

海航商业控股的关联方，其主要经营范围为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等业务及办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西安民生经

２０１０

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续签了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

三年。

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在海航财务公司的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存款期末余额

９０

，

４７８．６０ ２２８

，

４３５．８１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存款发生额

２

，

０８４．７３ ５

，

１９８

，

７７０．３１

取款发生额

１４０

，

０４１．９４ １２７

，

２９１

，

７１５．３７

利息收入

１

，

０８４．７３ １

，

６７６

，

７６９．８６

（

２

）关联托管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西安民生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

公司签订托管经营协议的议案》，协议主要内容为：海航商业控股将持有的汉中世纪阳光商厦

有限公司及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前，委托西安民生对

上述两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托管资产的托管期限自西安民生定向增发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至海航商业控股将持有的两公司股权转让给西安民

生且转让完成之日止。海航商业控股委托西安民生经营管理并向西安民生支付托管报酬为每

年

１００

万元，协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西安民生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是本协议生效条件之一。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经西安民生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 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控股的下属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托管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委托管理实行包括经营管理（含商场组织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选聘及培训、营销策划

和供销政策的制定、供应商选择与合同签订）、使用商标及商号，售后服务及广告宣传业务，西

安民生无资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固定管理费每年

３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西

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托管期内净利润总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部分提取

２０％

的超额奖励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经西安民生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 西安民生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

管理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托管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委托管理实行包括

经营管理（含商场组织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选聘及培训、营销策划和供销政策的制

定、供应商选择与合同签订）、使用商标及商号，售后服务及广告宣传业务，西安民生无资产处

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固定管理费每年

３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托管期内净利润总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部分提取

２０％

的超额奖励费。”

最近一年及一期，上述关联交易以及收取的经营托管费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４

，

１１９．４９ ５

，

０５２

，

８３１．９２

合计

２

，

１９４

，

１１９．４９ ６

，

０５２

，

８３１．９２

（

３

）关联租赁

西安民生之子公司宝鸡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商场”）与海航商业控股的关联方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易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将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红旗路

３

号的

３

，

９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租赁给西安民生用于超

市经营，月租金为

１３０

元

／

平方米。此外，宝鸡商场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租赁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部分客房及会议室作为办公场地。

最近一年及一期，上述关联租赁产生的交易租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５

，

１２０．００ ６

，

２２０

，

３２０．００

合计

３

，

１２５

，

１２０．００ ６

，

２２０

，

３２０．００

（

４

）工程项目建设委托管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西安民生之子公司宝鸡商场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方西北

海航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基建项目委托合同》，委托西北海航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新世纪购物中

心改扩建工程的项目管理。委托管理期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结算定

案、移交全部竣工资料并委托管理酬金支付完毕止。项目管理酬金按工程投资总额

２．５％

支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累计支付工程委托管理费

２００

万元。

（

５

）关联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海航商业控股及其关联方与西安民生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２０１６－１２－１０

否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０ ２０１５－３－１９

否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７ ２０１５－１－２６

否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２０１４－９－６

否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７ ２０１４－７－１６

否

（

６

）许可协议

２０１２

年，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控股下属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签订《商标商誉使用

许可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为：“商标使用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商标使用范

围包括公司名称、标价签、商品包装袋等，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固定向西安民生交纳商

誉费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西安民生与海航商业控股下属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标

商誉使用许可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为：“商标使用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商

标使用范围包括公司名称、标价签、商品包装袋等，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固定

向西安民生交纳商誉费

５０

万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上述关联许可产生的交易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二）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斌

注册资本：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华电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重组、并

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勍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

发行的询价、定价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符合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申购报价过程合规，竞价

形成的发行价格有效，股票配售结果有效。

六、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额

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规定，真实、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西安民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

价单》、《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等构成认购股

份的协议性文件，内容和形式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真实、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及申购报价程序、方式及结果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询价及申购

报价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平、公正及

价格优先原则。

七、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保荐代表人： 张瑾、杨继萍

项目协办人： 崔伟

项目组成员： 司宏鹏、汤双定、徐喆燕、刘汗青、栾依峥、史源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２

、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倪俊骥

地 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

４５

层

－４６

层

经办律师： 刘维、陈枫

电 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７０

３

、审计及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张克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重娟、晁小燕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

Ａ

股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股）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１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２８．１８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３３

，

９６４

，

７６２

２

渤海证券

－

建行

－

滨海

１

号民生价值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社会法人股

１．５７ ４

，

７８４

，

７３４ ０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社会法人股

１．５７ ４

，

７８４

，

０９９ ０

４

西安民生劳动服务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１．５６ ４

，

７５６

，

９６９ ０

５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武当

１７

期 社会法人股

１．０６ ３

，

２３２

，

５７７ ０

６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武当目标回报

第

３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社会法人股

０．８８ ２

，

６７３

，

４４７ ０

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

Ｃ１３

社会法人股

０．５３ １

，

６１３

，

２８８ ０

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武当稳健增

长集合信托计划

社会法人股

０．５３ １

，

６１１

，

８９１ ０

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武当

５

期证

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社会法人股

０．５１ １

，

５４０

，

２９２ ０

１０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０．４１ １

，

２４３

，

５８４ 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１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３９．２９ １８５

，

９６９

，

９２０ １３４

，

１６４

，

７６２

２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３５ ３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１８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社会法人股

１．０１ ４

，

７８４

，

０９９ ０

５

西安民生劳动服务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１．０１ ４

，

７５６

，

９６９ ０

６

渤海证券

－

建行

－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社会法人股

０．４１ １

，

９１８

，

０５８ ０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社会法人股

０．３１ １

，

４７３

，

０１４ ０

８

刘桂英 自然人持股

０．２６ １

，

２３９

，

７００ ０

９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社会法人股

０．２２ １

，

０２１

，

３００ ０

１０

彭朵花 自然人持股

０．１９ ８８９

，

７００ ０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未导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海航商业

控股。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本公司董事长马永庆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１５００

股，由于本次发行使公司

总股本变化，导致其持股比例发生相应变化。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均未

持有公司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其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于公司业务及《章程》等变化的讨论与分析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新开商业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１

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

４７

，

２４３．００

２

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

４２

，

４４７．３９

３

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

２１

，

９９４．３５

４

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

１０

，

９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２

，

６３４．７４

上述项目投产后，可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核心

竞争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总股本部分将根据发行情况进

行调整。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尚无对《章程》其他事项的修改有调整计划。

３

、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其中海航商业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２８．１８％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３５．７１％

，本次发行后，海航商业控股的持股比例将达到

３９．２９％

，其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

地位不会改变。本次发行后，海航商业控股所认购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能

转让，其他机构投资者所认购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能转让，因此限售流通

股股东将增加。

４

、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５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主要用于投资公司新开商业项目，将进一步完善门店布局，使公

司在陕西省范围内的百货门店布局更加合理，扩大销售规模，但并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业务

结构与收入结构。

（二）关于公司资产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变动的讨论与分析

１

、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为测算基础，以募集资金净额

９４１

，

８５２

，

２６９．１８

元为依据进行模拟测

算。本次发行后，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由

７６．２８％

降为

６０．９４％

，母公司报表的资产负债率

由

７３．７５％

降为

５７．３２％

。

２

、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合理，同

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也为公司

后续业务开拓提供良好的保障。

３

、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经在西安市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门店布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西安市内

的门店布局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促进公司在陕西省内其他城市的门店发展，公司竞争能

力得到有效的提升，盈利能力也会得到加强。

４

、现金流量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将大幅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５

、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２３ ４．２７ ３．４４ ２．０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９ ２．９２ ３．７７ ３．８５

注：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三）关于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是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完整的经济实体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

权。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将严格按规定程序由上市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进行及时完整的信息披露。同时，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海航集团还就同业

竞争事项出具《海航商业控股关于旗下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与西安民生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

项的函》 和 《海航集团关于旗下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与西安民生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

函》，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公司公告。

（四）关于资金占有及担保问题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亦不存

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关于公司负债结构问题的讨论和分析

公司董事会讨论分析认为，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会下降，保持合理的水平，

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的情况。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分别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Ａ７０３４

”、“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７０３０

”、“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７０１９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取得宝鸡商业

１００％

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需要追溯调整到报告期期初，会计师出具了编号为

“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７０３０－４

”的经追溯调整的报告。因此，本文中引用的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

据，未经特别说明，均引自经调整后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本文中引用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上

半年的财务数据均引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７４

，

１７２．８５ ３６４

，

０７７．５６ ２７７

，

９１０．７３ １９２

，

１４４．４２

负债总额

２８５

，

４２３．８８ ２７９

，

１２１．４４ １９７

，

５７８．０１ １１２

，

４５８．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

－ － － －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８８

，

７４８．９７ ８４

，

９５６．１２ ８０

，

３３２．７２ ７９

，

６８５．６０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７

，

４８７．１３ ２８４

，

９５１．３４ ２３４

，

２９８．５６ ２１７

，

６８６．０４

营业利润

４

，

３２４．８９ ７

，

３５９．２３ ６

，

６５１．３８ ６

，

８０８．４９

利润总额

４

，

３４１．２３ ７

，

９７６．６１ ６

，

８１２．７３ ６

，

１９７．３６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

，

７９２．８５ ６

，

１４４．９６ ５

，

９３８．８７ ５

，

０３２．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６２３．４８ ２５

，

３１７．５９ １０

，

７７９．８３ １０

，

０３３．５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８

，

５９１．３５ ４６

，

６５４．５８ １４

，

４６５．０１ １３

，

４８６．１８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９６

速动比率

０．８２ ０．７９ ０．７１ ０．８６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２８％ ７６．６７％ ７１．０９％ ５８．５３％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毛利率

２０．９２％ ２３．２０％ ２２．３６％ ２１．１４％

存货周转率

＊ ７．７９ １３．３８ １５．１４ １５．４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

＊ ５７．１３ １０８．７３ ９３．８２ １２６．３０

总资产周转率

＊ ０．４５ ０．８９ １．００ １．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３２ ０．８３ ０．３５ ０．３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６１ １．５３ ０．４８ ０．５０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９２ ２．７９ ２．９７ ２．９５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００ ７．４５ ７．１９ ６．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６ ０．２０１９ ０．１９５２ ０．１６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４６ ０．２０１９ ０．１９５２ ０．１６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７３ ５．９３ ６．９１ ６．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８１ ０．１６０７ ０．１８１９ ０．１６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８１ ０．１６０７ ０．１８１９ ０．１６８５

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均未年化。

（四）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２４ １９５．０２ －５６．６６ ５．４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２９．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２．４０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１６３．２２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 －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 ２５．７５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２１９．４１ ６０５．２８ ３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０．４２ ６４５．７４ ９５．３９ ３１０．１４

小计

２３５．７５ ６４５．７４ ５３６．８８ ５３３．８５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３５．４１ ２００．８１ ８０．５３ ５５．５９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数

－ － － －

合计

２００．３５ １

，

２５３．２４ ４５６．３５ ４７８．２５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１

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

４７

，

２４３．００ ４７

，

２４３．００

２

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

４２

，

４４７．３９ ４２

，

４４７．００

３

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

２１

，

９９４．３５ ２１

，

９９４．００

４

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

１０

，

９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２．００

合计

１２２

，

６３４．７４ １２１

，

７５６．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１２２

，

６３４．７４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９４

，

１８５．２３

万元，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按照上述项目的轻重缓急

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

账户。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

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

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瑞银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本次发行的其他情况

本次发行无其他需特别说明的情况。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本次发行中，海航商业控股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预计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的

股票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预计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之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关于西安民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见证意见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有关经审计的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内容， 与本所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上述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